[bookmark: _GoBack]西城区人民政府组织实施房屋征收拆迁强制执行工作细则
（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Hlk62641642]为进一步推进征收拆迁工作顺利开展，规范经人民法院裁定准予由西城区人民政府对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房屋拆迁纠纷裁决书组织强制执行工作，维护公共利益，保障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2〕4号）、《政府组织实施房屋征收拆迁强制执行工作的指导意见》（京建发〔2017〕338号）等相关规定，结合本区实际，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适用范围
本工作方案适用于经人民法院裁定，准予对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房屋拆迁纠纷裁决书、履行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决定书强制执行（以下简称“强制执行”），并明确由区人民政府具体组织实施的情形。
二、基本原则
区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强制执行工作，依据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执行的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拆迁裁决书或履行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决定书的有关内容予以执行。
强制执行在保证程序正当、预案科学、安全稳定的前提下，还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合法性原则；
（二）维护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行政执法职责原则；
（三）保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原则；
（四）说服教育和强制执行相结合原则。
三、实施主体
西城区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强制执行工作，并结合实际情况，责成西城区相关行政机关牵头组织实施强制执行具体工作，其他职能部门应各司其职，通力协作，确保强制执行工作依法顺利开展。
四、实施程序
（一）组建强制执行临时指挥部
区政府收到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并确定牵头实施单位后，由牵头实施单位牵头组建强制执行临时指挥部，指挥部成员单位由区各相关职能部门组成。
强制执行临时指挥部应当设立安全保卫和应急处置、疏导谈判、清登搬家、房屋拆除、消防救护、舆情监控、证据保全、善后维稳等相关工作小组，各小组组长应由相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担任。
（二）告知书送达
强制执行临时指挥部组建后，制作《强制执行告知书》并向被执行人送达。告知书内容应明确被执行人的姓名、地址，强制执行的理由和依据，强制执行的内容，自行履行义务的期限及逾期履行的法律后果等。
（三）执行预备会
被执行人未在《强制执行告知书》规定的期限内自行履行义务的，强制执行临时指挥部应当组织成员单位召开强制执行预备会。
会议对被执行人情况、家庭状况、心理和行为表现等进行分析研判，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由相关部门拟定的《强制执行预案》，明确强制执行时间、集合与疏导地点等相关事项，形成确定的《强制执行预案》。
（四）张贴执行公告
强制执行实施前，强制执行临时指挥部应当制作《强制执行公告》并在拟执行现场进行公告。《强制执行公告》内容应当包括实施强制执行的依据、强制执行事项、实施强制执行时间等内容。
（五）现场指挥
强制执行临时指挥部负责统一指挥协调现场执行工作，并应确定一名现场执行指挥，遇有下列特殊情形之一的，现场执行指挥可以决定停止强制执行实施工作：
1.强制执行实施前，被执行人已自行履行义务的；
2.执行可能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且停止执行不损害公共利益的；
3.强制执行实施前，出现其他可能对安全和社会稳定产生重大影响的，现场执行指挥认为应当停止强制执行实施的情形。
除第一项所述情形外，其他阻碍强制执行的情形消失后，应当恢复强制执行。
（六）执行启动
参加强制执行工作的各工作人员应当佩戴统一标识，按时到岗到位，做好相应准备工作。
现场执行指挥宣布强制执行开始实施，各工作人员应当按照强制执行预案及现场执行指挥要求，各司其职、密切协同、分工落实。
（七）现场控制
安全保卫和应急处置小组负责现场外围警戒，现场及周边秩序维护，现场群众疏导以及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
（八）强制执行
强制执行启动后，由疏导谈判组向被执行人宣告实施强制执行，并做好被执行人工作，争取被执行人的配合。被执行人拒绝配合的，由人员布控组按照强制执行预案将被执行人安全带离执行现场，也可护送至周转房或安置房。
（九）物品清登
清登搬家组在公证机构公证下对被执行房屋内的物品进行清点打包，并负责将物品运送至周转房或安置房。物品清点打包、转移过程应全程公证。
（十）证据保全
证据保全组负责对强制执行过程全程录像，做好强制执行档案的收集、整理工作，配合公证机构做好公证工作。
（十一）房屋拆除
清登搬家工作完成后，房屋拆除组负责对被执行房屋实施拆除工作，拆除工作应符合安全、环保等相关规定。
（十二）宣传引导
舆情监控组负责了解掌握强制执行工作的情况信息，统一对外宣传和答复口径。
（十三）执行通报
强制执行工作完毕后，强制执行工作专班报请区政府于5日内将强制执行情况书面告知西城区人民法院。
五、善后保障
（一）安置保障
善后维稳组负责督促相关单位做好被执行人矛盾化解及稳控工作，如保障周转或安置用房的正常使用、保障被执行人就征收补偿事宜与项目实施单位的沟通渠道畅通等。
（二）矛盾化解
强制执行工作要把说服教育当事人自觉履行行政决定贯穿于整个执行活动之中。
在不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 强制执行现场指挥部可以协助征收实施单位与当事人以征收补偿方案或拆迁补偿方案所规定的补偿方式、项目及标准为原则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的，应当及时履行。
（三）档案归集
证据保全组负责及时收集整理相关资料，制作强制执行档案并归档保存。
依据本细则实施强制执行产生的费用应当纳入项目成本，由项目责任主体据实支付。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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